
《舟山市普陀区建立优化生育
政策体系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若干
措施》十条细则发布，各项奖励优
惠该如何申领？

育儿补贴
父母一方以及二孩、三孩户籍

在普陀区，且在市内生育的家庭，
在孩子0-1岁期间发放一次性育儿
补助，二孩家庭补助金额为 5000
元；三孩家庭补助金额为12000元。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夫妻双方或一方具有普陀

区户籍；
2.拟申报补贴的二孩、三孩为

夫妻共同生育且符合国家政策和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
关规定。以下情形不计入子女数：
①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②
夫妻收养的子女；③已死亡的子女
或失踪且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
子女；④婚姻存续期间与 配偶以
外的人生育的子女；

3.拟申报补贴的二孩、三孩在
舟山市内助产机构出生且落户普
陀区；

4.拟申报补贴的二孩、三孩在
2024年1月1日零时后出生。

育儿补贴发放对象的确认以
家庭为单位，夫妻和拟补贴子女户
籍由外地迁入的，需在原户籍地未
享受过同类型补贴。

发放方式：
育儿补贴按年计算，每年发放

一次。
申报时间及地点：
符合条件的家庭应于每年6月

底向二孩、三孩户籍所在地的镇人
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提出育儿补
贴申请，填写《舟山市普陀区育儿
补贴申请表》并提交相关申请材
料；离婚或丧偶的由抚养该子女的
一方申请；当年度未申报的，可在
下一年6月底前进行补报。

申报材料：
1.《舟山市普陀区育儿补贴申

请表》原件（一式两份，一份户籍地
保存、一份区卫健局保存）；

2.夫妻双方结婚证、户口本复
印件，拟申请补贴的二孩、三孩户
口本复印件；

3.拟申请补贴的二孩、三孩出
生医学证明复印件；

4.如夫妻一方和拟申请补贴
的二孩、三孩户籍均由外地迁入普
陀区的，需提供（原）户籍地卫健部
门出具的未享受过同类型补贴的
证明原件；

5.有离婚情况的，且一孩、二
孩或三孩均由一方抚养的，需提供
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复印件；

6.配偶死亡的，需提供死亡证
明复印件。

咨询电话：
普 陀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0580-

3802715。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舟山市普陀区育儿补贴申请

表》

托育补贴
对户籍在普陀区的二孩入托

保育费按缴费基数给予30%减免补
助，三孩给予100%减免补助，入托
保育费的缴费基数超过普惠性收
费标准部分不计入减免范围。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拟申报补贴的二孩、三孩及

以上为夫妻共同生育且符合国家
政策和《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相关规定。以下情形不计入子
女数：①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
女；②夫妻收养的子女；③已死亡
的子女或失踪且经法定程序宣告
死亡的子女；④婚姻存续期间与配
偶以外的人生育的子女；

2.拟申报补贴的二孩、三孩及
以上在普陀区已备案托育机构入
托且落户普陀区，年龄在0-3周岁
（0-36个月）以内。

补助标准：
按缴费基数二孩减免补助

30%，三孩及以上100%减免补助。
补助方式：
已备案托育机构于每年1月、7

月向区卫健局提出申请，由托育机
构向家长收集相关材料，以申请补
助对象的实际入托人员、入托时间
和收费为依据，按管理部门核查确
定，减免费由区卫健局补助给入托
婴幼儿家庭。

补助说明：
入托缴费基数超过普惠性收

费标准的部分不计入减免范围，补
助费按日计算。二孩、三孩及以上
由区卫健局按生育信息登记确认，
特殊情况可由当事人提出说明并
由镇街道卫健部门核实情况再确
认。

咨询电话：
普 陀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0580-

3802740。

婴安康险
对夫妻一方户籍在普陀区的

三孩及孕妇免费提供每年最高200
万元的“母婴安康保险”，保险期自
怀孕期起，到孩子1周岁结束，分担
保障孩子及其母亲出现意外情况
的经济压力。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夫妻双方或一方具有普陀

区户籍；
2.拟申报补贴的三孩及以上

为夫妻共同生育且符合国家政策
和《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相关规定。以下情形不计入
子女数：①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
的子女；②夫妻收养的子女；③
已死亡的子女或失踪且经法定程
序宣告死亡的子女；④婚姻存续
期间与配偶以外的人生育的子
女。

申报时间：
符合条件的家庭在2024年1月

1日以后领取生育登记服务卡，即
可向普陀区卫生健康局申请办理
母婴安康险。

保险内容：
保险期从向普陀区卫生健康

局申请后直到三孩1周岁为止，保
险对象为母亲和三孩及以上，总保
价为200万元的意外商业险。

申报材料：
生育三孩母亲的身份证、户口

本、结婚证、生育登记卡复印件以
及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
普 陀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0580-

3801863。

入园补贴
对户籍在普陀区的二孩、三

孩，在本辖区内幼儿园就读期间以
先缴后补的方式每学年最高减免
2000元（每学期最高减免1000元）
保教费。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夫妻一方且享受政策的子
女均具有普陀户籍；

2.须在普陀区内学校就读的
子女；

3.符合国家政策和《浙江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规定，同
一对夫妻共同合法生育二孩及以
上孩次的家庭；

4.二孩、三孩指2020年2月3
日以后出生的在本辖区幼儿机构
入园的幼儿。

申报时间及地点：
每年3至4月份由各幼儿园统

计相关信息并初审，5月份区教育
局复审，6月区财政局审核后发放
补助资金。

申请材料：
《舟山市普陀区二三孩入园补

贴申请表》；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
复印件；夫妻双方及子女户口本原
件、复印件；夫妻共同生育所有子
女的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复印件；
生育登记服务卡；入园机构收费票
据和入园证明等。

咨询电话：
普陀区教育局，0580-3012542；

0580-3064829；0580-3028038。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舟山市普陀区二三孩入园补

贴申请表》

入学优待
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就学阶

段，户籍在普陀区的二孩，按家长
意愿可以选择跟随一孩在同一所
学校就读；户籍在普陀区的三孩，
按家长意愿可以在区内任意选择
入园、入学。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夫妻一方且享受政策的子

女均具有普陀户籍；
2.须在普陀区内学校就读的

子女；
3.符合国家政策和《浙江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规定，同
一对夫妻共同合法生育二孩及以
上孩次的家庭。

申报时间：
以普陀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

普陀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网站向
社会公布办理入学报名的方法与
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
普陀区教育局，0580-3012542、

0580-3064829、0580-3028038。

课后服务优惠
三孩家庭的子女均可免费享

受当地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组织的
课后服务和寒暑假托管服务。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夫妻双方或一方具有普陀

区户籍；
2.须在普陀区内学校就读的

子女；
3.符合国家政策和《浙江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规定，同
一对夫妻共同合法生育三孩及以
上孩次的家庭。

申报时间与地点：
每学期开学的1个月内符合条

件的三孩家庭学生向学校提交课
后服务免费申请；每期末结束的1
个星期内符合条件的三孩家庭学
生向学校提交寒暑假托管服务免
费申请。学校汇总三孩家庭子女

相关信息报区教育局。
申请材料：
《舟山市普陀区三孩家庭课后

服务及寒暑假托管服务申请表》；
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夫
妻双方及子女户口本原件、复印
件；夫妻共同生育所有子女的出生
医学证明原件、复印件；生育登记
服务卡等。

咨询电话：
普陀区教育局，0580-3012542、

0580-3064829、0580-3028038。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舟山市普陀区三孩家庭课后

服务及寒暑假托管服务申请表》

新婚礼包
对于夫妻一方户籍在普陀区

登记结婚且参加免费婚检的夫妇，
每对给予价值500元的礼包。

领取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夫妻双方或一方具有舟山

市普陀区户籍；
2.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初婚，且

女方年龄不高于50周岁；
3.夫妻双方结婚登记后一个

月内完成婚检；
4.在舟山服役军婚参照以上

条件执行。
礼包内容：
包含200元甜品券及价值300

元的礼品。
领取流程：
1.新人完成结婚登记；
2.婚检宣传员审核礼包领取

资格，引导建议新婚夫妇至区妇幼
健康服务中心开展免费婚检，并为
同意免费婚检的新婚夫妇发放《礼
包领取审核单》；

3.新婚夫妇至区妇幼健康服
务中心完成免费婚检，工作人员完
善《礼包领取审核单》；

4.新婚夫妇凭《礼包领取审核
单》，无需等待婚检结果即可前往
舟山市普陀区婚姻登记管理服务
中心领取新婚礼包。

（符合条件的新人也可先完成
免费婚检，由区妇健中心出具相关
证明，在完成登记后即可在区婚登
中心领取新婚礼包）

咨询信息：
1.舟山市普陀区婚姻登记管

理服务中心（地址：普陀区东港街
道海洲北路18号，咨询电话：0580-
3032203）

2.舟山市普陀区妇幼健康服
务中心（地址：普陀区东港街道海
印路1027号1楼，咨询电话：0580-
3062172）

三孩购房补贴
对夫妻双方户籍在普陀区且

生育三孩的家庭，在政策有效期内
购买商品房时一次性发放房票用
于抵扣房款。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对于夫妻双方户籍在普陀

区生育三孩的家庭，且本市范围内
无合法住宅（名下无产权登记记录
或批地建房申请），或以三孩家庭
为单位的合计合法住宅人均面积
不超过30平方米（合法住宅含在房
屋交易与产权管理系统中已预定、
网签的商品住房），不包括自三孩
出生之日起至新购商品住房之日
（以网签签订时间为准）期间；

2.三孩家庭需符合国家政策
和《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相关规定，同一对夫妻共同合法生
育的三孩，申请购房补贴以家庭为
单位进行；

3.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时，夫妻
双方以及3个子女户籍均要落户普
陀（其他家庭成员需在三孩出生前
落户，因当兵、上大学户口迁出等
情形除外），三孩认定以医学出生
证明上载明的 2021年 5月 31日
（含）后出生的为准；

4.购房家庭须购买房屋的
100%产权；

5.政策期限内无房屋过户给
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房屋买卖记
录。

发放方式：
在政策期间购买新建商品住

宅的可享受一次性发放20万元房
票，用于抵扣房款。

申请时间：
购买的新建商品住宅，须在

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
日期间完成《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
同》网签（若所购住宅具备办理个
人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之日晚于
2026年12月31日，须在所购住宅
具备办理个人不动产权证书条件
之日起90天内办理）。

申请材料：
1.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

户口本、户口迁移证明等；
2.一孩、二孩、三孩医学出生

证明；
3.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

证、银行储蓄卡等相关资料；
携带上述材料，向房管中心窗

口提出三孩家庭购房房票补贴申
请，并填写《舟山市普陀区三孩家
庭购房房票申请表》。

咨询电话：
普陀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0580-3064021。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舟山市普陀区三孩家庭购房

房票申请表》

公积金额度提升
对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已拥有一
套住房并已结清住房贷款购买第
二套住房的二孩及以上家庭，在
原有基础上提升公积金贷款额
度。

申报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政策和《浙江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规定，同
一对夫妻共同合法生育二孩及以
上孩次的家庭；

2.夫妻名下无自主住房，或已
结清第一套住房贷款购买第二套
住房的。

申报流程：
按照正常购房流程，在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时出具二孩的出生
医学证明、生育登记服务卡等佐证
材料。

咨询电话：
舟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普陀区分中心，0580-3022336。

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
社会保险补贴

2022年6月7日起女职工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为其落实
我省产假政策（一孩158天，二孩、三

孩各188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
业，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社会团
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
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补贴标准及对象：
1.生育一孩、二孩的女职工，

补贴标准为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
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单位实际
缴纳部分的50%，从女职工生育当
月起补贴6个月；

2.生育三孩的女职工，补贴标
准为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
险费、失业保险费单位实际缴纳部
分的100%，从女职工生育当月起补
贴6个月；

3.补贴对象为生育孩子的女
职工企业，并符合国家政策和《浙
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规
定，同一对夫妻共同合法生育的一
孩、二孩、三孩。

补贴形式：
社会保险补贴采取“属地管

理，先缴后补”方式，企业按规定缓
缴社会保险费的，可在补缴后申
请。

在女职工产假期间，企业已享
受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
险补贴、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
社会保险补贴、员工制家政服务企
业社会保险补贴、一次性创业社保
补贴等补贴的，不同时享受本补
贴；企业申请享受本补贴后，上述
其他补贴享受期未满的且仍符合
申领条件的，可顺延至期满。

申报流程：
1.企业应在女职工生育当月

起18个月内向产假期间最后参保
地的人力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提交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
险补贴申请表（样式见附表）、出生
医学证明（能够通过数据共享获取
的免予提交）等材料；

2.劳务派遣企业申请本补贴
时，需承诺与用工企业就社会保险
补贴的分配达成一致；

3.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或基
本医疗保险费缴纳在省本级的，向
失业保险参保地经办机构提出申
请；

4.人力社保经办机构受理审
核后，根据大数据平台获取的生育
信息、医保缴费信息和申请单位提
供的出生医学证明，及时审核参保
缴费、补贴金额等信息。如女职工
生育三孩，则由卫健部门提供证明
材料后交由人力社保经办机构受
理审核后。自受理之日起23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核；

5.审核通过的，在普陀区人民
政府网站公示企业名称、女职工名
单和拟补贴具体金额，公示时间为
7个工作日。

申报材料：
1.《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

保险补贴申请表》；
2.出生医学证明；
3.生育登记卡（如三孩需提

供）。
咨询电话：
普陀区人力社保局，0580-

3019705。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

险补贴申请表》

本政策适用于普陀区行政管理
区域（不含普朱管委会、勾山区域）

（来源：中国舟山普陀微信公众号）

托育补贴、入学优待、三孩购房补贴、新婚礼包

我区发布优化生育政策体系十条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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